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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15-054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6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环保”或“公司”）于2015

年8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浙江清园生

态热电有限公司60%股权的议案》，现就收购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清园生态”）60%股权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以自有资金24,000万元

收购清园生态股东杭州板桥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板桥纸业”）、富阳市清园

城市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园污水”）以及浙江板桥清园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板桥集团”）持有的清园生态45.46%、9.09%、5.45%股权，

合计占清园生态全部股权的60%。 

此次收购之前，公司不持有清园生态股权。本次收购完成之后，公司将持有

清园生态60%股权，清园生态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上述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5年8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6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24,000

万元收购清园生态60%股权。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收

购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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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杭州板桥纸业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1997年7月15日 

注册号：330100400020604 

住所：富阳市春江街道八一村 

法定代表人：喻正其 

注册资本：1655.4407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涂布白纸板。一般经营项目：货物进出

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

可证后方可经营）。 

2、浙江板桥清园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03年5月9日 

注册号：330183000007104 

住所：富阳市春江街道八一村 

法定代表人：喻正其 

注册资本：5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涂布白纸板制造、销售。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

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

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城市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处理、污水回用、货运（普

通货运）、污泥焚烧、对热用户供气、余热发电（限子公司经营）。 

3、富阳市清园城市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02年12月30日 

注册号：330183000008628 

住所：富阳市春江街道八一村 

法定代表人：喻正其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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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城市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处理；污水回用；货运（普

通货运）（道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9月16日）。一般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

证后方可经营）。 

上述交易对方及交易对方股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08年7月22日 

注册号：330183000027606 

住所：富阳市春江街道八一村 

法定代表人：喻峰军 

注册资本：1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泥焚烧；对热用户供气、余热发电；纸渣处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原股东名称及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板桥纸业有限公司 5000.00 45.46% 

2 
富阳市清园城市综合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 
3000.00 27.27% 

3 浙江板桥清园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27.27% 

合计 11000.00 100.00% 

注：本次收购标的为清园生态60%股权，截止目前该部分股权尚存在质押担

保，根据交易双方的约定，公司将在相关股份解除质押担保后完成款项支付。不

存在其他涉及上述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 

3、相关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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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基准日为2015年3月31日的

清园生态《审计报告》（天健审[2015]6457号）。清园生态相关财务数据表如下： 

项  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资产总额 900,673,713.29 927,505,077.67 

负债合计 673,088,406.59 729,639,981.0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7,585,306.70 197,865,096.63 

营业收入 38,573,319.42 217,724,670.02 

利润总额 -8,113,391.53 -15,124,432.49 

净利润 -8,113,391.53 -15,124,432.49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清园生态资产总额 817,815,797.21 元，负债总额

552,115,008.25元，净资产 265,700,788.96 元，资产负债率 67.51%，营业收入

111,084,128.00 元，利润总额-7,709,449.01 元，净利润-7,709,449.01 元(上

述数据未经审计)。 

4、相关评估情况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3月31日的《资产评

估报告》（坤元评报 [2015]391号），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400,340,500.00元（大写为人民币肆亿零叁拾肆万零伍佰元整）作为清园生态股

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要条款 

（1）成交金额 

富春环保以现金 24,000 万元受让板桥纸业、清源污水、板桥集团持有的清

园生态 45.46%、9.09%、5.45%股权，合计占清园生态全部股权的 60%。转让协

议自各方签字之日成立并经公司董事会和清园生态股东会批准同意后生效。 

（2）支付方式和条件 

此次股权转让款分三期支付： 

第一期付款：富春环保董事会已根据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决议批准本

次收购，且《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一期先决条件包括股权质押解除、工商变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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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递交、公司印章变更等均已完成或者满足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金额为

股权收购总价的 55%，计人民币 13,200 万元。 

第二期付款：清园生态原股东就转让股权及相关资产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且

《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二期先决条件包括对外担保逐步解除、有关债权债务全部

结清、补充审计等均已完成或者满足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金额为股权收

购总价的 25%，计人民币 6,000 万元。 

第三期付款：《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三期先决条件包括对外担保全部解除、

二期项目验收、各项许可文件及证照变更或者办理、所有资产拥有完整的权属均

已完成或者满足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金额为股权收购总价的 20%，计人

民币 4,800 万元。 

2、交易定价依据 

此次股权收购价格的确定原则为：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

报【2015】391 号《资产评估报告》，清园生态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

益的评估值为 40,034.05 万元。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认 100%的股权价格为

40,000 万元，60%的股权对价为 24,000 万元，本次股权收购总价确定为 24,000

万元。 

3、收购资金的来源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4、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富春环保持有清园生态 60%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新的股权结构如下： 

 

 

 

 

 

 

清园生态股权结构图 

 

 

富春环保 板桥集团 清园污水 

清园生态 

60.00% 21.82%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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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股权收购完成后，清园生态将重新组建董事会，首届董事会成员由 5 人

组成，富春环保推荐 3 人，占首届董事会成员的 3/5，法定代表人由富春环保推

荐的董事担任。 

2、股权收购完成后，清园生态的首届管理层人员由改组后的首届董事会重

新聘任。 

3、股权收购完成后，清园生态将对现有的日常生产经营流程、财务系统、

公司管理系统以及制度、会计制度、重大事项决策流程按富春环保的规范治理要

求进行修订和完善，并进一步加强执行。 

4、清园生态股东方均进一步同意，将促使公司股东会修订公司章程，提高

目标公司的治理水平。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战略方向是“拓展循环经济，实现持续发展”，以“固废处置+节能环保”

为主轴，围绕固废资源综合利用与热电节能循环产业展开项目并购，搭建以固废

处置为核心的环境治理综合平台；纵向拓展业务体系，针对综合平台进行深度价

值开发，形成全产业链高效协同的一体化架构。公司将加大固废尤其是污泥处置

领域的投入，通过对现有业务升级改造、对外寻求战略合作伙伴等多种方式，巩

固污泥处置领域的领先地位。 

清园生态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类污泥、废渣无害化焚烧处置的环保科技型企

业。已建成投运了富阳市污泥焚烧发电资源综合利用一、二期工程，工程总建设

规模为六炉四机，装机容量64兆瓦，可日处理污泥（含水率80%）3900吨、纸渣

600吨。 

公司收购清园生态不仅为公司在富阳造纸工业功能区内进一步完善循环经

济产业体系提供了保障，同时扩大了富春环保的污泥处置业务规模，加大了富春

环保固废焚烧处置业务的比重，为搭建以固废处置为核心的环境治理综合平台奠

定了基础。收购完成后，公司污泥处置规能力将大幅提升，日处理污泥（含水率

80%）可达 6000 吨，将成为国内污泥焚烧处置行业的龙头企业。通过技术交流、

整合上下游资源、共享固废处置与供热市场的客户资源，可以大大提升公司的市

场开发能力，提高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夯实公司的核心业务。同时公司将借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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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环保产业政策红利，进一步深化“干化+焚烧+供热+发电”的深度融合和战略协

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巩固行业地位。 

本次股权收购将增强公司环境治理综合平台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公司将深

度开发固废处置全产业链，发挥富春环保、清园生态在业务和研发领域的协同效

应，双方将通过整体方案的优化与协同为客户提供更优质全面的解决方案，从而

在固废处置产业链上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清园生态的污泥焚烧处置

协同发电业务丰富了公司的业务体系，提高了公司的资产质量，可增强公司的经

营能力以及服务客户的能力，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完善产业布局。 

因此，本次收购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富春环保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

资源控制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公司的价值，符合公司的中

长期战略目标。 

 

七、本次收购存在的风险 

1、造纸行业面临产业升级 

受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造纸行业的需求增长缓慢。同时，造纸行业面

临结构性调整，纸制品价格一路走低，挤压造纸企业的利润空间。再者造纸行业

属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在国家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面临着产业升级、技术

改造、战略调整等一系列的挑战，因此，造纸行业的景气度在短期内难以快速回

升，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时，富阳造纸行业正处于技术更新、产业升级阶段，未来富阳市造纸行业

的升级改造，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即是机遇，又是挑战。公司将抓住此次产业升级

的机会，提升自身环保要求，朝着向构建完善富阳造纸产业循环化发展体系的方

向发展。 

2、环保政策风险 

未来几年，环保问题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国家对企业环保要求

也越来越高，环保控制标准也将更加严格。公司属于环保领域的领军企业，也将

依法执行更严格的环保标准，深化改造烟气、除尘、脱硫、脱汞等设备，因此公

司未来在环保改造方面的投入将加大。 

垃圾、污泥协同发电和热电联产属于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行业，国家长

期以来给予政策扶持，但不排除因行业政策调整带来的利润波动风险。公司将密



 

 8 

切关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和

联系，提高公司的应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3、管理风险 

目前，清园生态已经培养和积累了一批具有管理经验的核心管理人才和技术

骨干，已经建立了较为规范的管理体系，但是各个企业的管理模式有所不同，需

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磨合。对此，公司将结合清园生态以及富春环保的实际情况，

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率，同时完善激励机制，建立人才培养体

系，确保人员稳定发展。 

 

八、独立董事意见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取得我们的事前认可。此项交易不属于关

联交易，会议的表决和决议程序合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清园生态 60%股权有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

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

易定价依据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客观、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此项交易，并将

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基准日为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天健审[2015]6457 号《审计报告》； 

4、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3月31日的坤元评报

[2015]391号《资产评估报告》； 

5、《关于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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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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